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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文 件 45/2013 號  

（ 參 考 文 件 ）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於 2013 年 5 月 13 日 舉 行 的  

第 九 次 會 議 報 告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上 述 會 議 所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
 

主 要 事 項  

 

香 港 國 際 學 校 小 學 部 暫 用 初 中 學 部 校 舍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

2.  是 項 議 程 由 教 育 局 提 出。香 港 國 際 學 校 於 淺 水 灣 的 低 年 級 小 學 部

校 舍 將 進 行 重 建 ， 期 間 學 校 須 暫 用 其 大 潭 的 初 中 部 校 舍 作 低 年 級 小 學 部

的 臨 時 校 舍 。 此 外 ， 校 方 將 於 2013/14 學 年 起 為 小 學 部 實 施 強 制 校 巴 安

排 ， 以 減 低 對 鄰 近 地 區 交 通 的 影 響 。 會 上 ， 委 員 關 注 強 制 校 巴 的 執 行 細

節 、 車 輛 數 目 及 路 線 安 排 等 。  

 

3.  經 討 論 後，委 員 會 原 則 上 同 意 香 港 國 際 學 校 低 年 級 小 學 部 暫 時 搬

遷 後 的 交 通 安 排 ， 並 歡 迎 落 實 強 制 校 巴 接 載 學 童 的 措 施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會

要 求 校 方 密 切 監 察 實 施 上 述 安 排 後 的 交 通 情 況，並 在 有 需 要 時 作 出 調 整。 

 

港 鐵 西 港 島 線 及 南 港 島 線 （ 東 段 ）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重 組 計 劃  

 

4.  運 輸 署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有 關 西 港 島 線 及 南 港 島 線（ 東 段 ）通 車 後 的

公 共 交 通 服 務 重 組 計 劃 的 準 備 情 況，並 表 示 會 於 2013 年 下 半 年 提 交 顧 問

研 究 報 告 ， 以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。 會 上 ， 多 位 委 員 要 求 署 方 須 於 委 員 會

下 一 次 會 議 提 交 上 述 顧 問 報 告 ， 以 便 他 們 能 盡 早 收 集 南 區 居 民 的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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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經 討 論 後，委 員 會 要 求 運 輸 署 須 於 下 一 次 會 議 前 提 交 上 述 顧 問 研

究 報 告 ， 讓 委 員 會 於 會 議 前 舉 辦 工 作 坊 與 署 方 及 顧 問 公 司 討 論 報 告 書 的

內 容 。  

 

以 往 會 議 曾 討 論 事 項 進 展 報 告  (截 至 2013 年 4 月 22 日 的 情 況 )   

 

6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
其 他 事 項 ： 跟 進 域 多 利 道 近 薄 扶 林 華 人 基 督 教 墳 場 空 地 擬 建 上 落 客 設 施

的 設 計  

 

7. 運 輸 署 簡 介 擬 於 域 多 利 道 近 薄 扶 林 華 人 基 督 教 墳 場 空 地 增 設 上

落 客 設 施 的 最 新 設 計 。 委 員 要 求 署 方 盡 快 提 供 詳 細 設 計 及 收 集 地 區 意

見 ， 並 關 注 剩 餘 空 地 的 用 途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8. 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3 年 7 月  


